
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农业农村部《关于开展 2019 年农村经营管理情况半年

报年终预报统计工作的通知》（农（经综）函〔2019〕58 号）

要求，为做好我省 2019 年农村经营管理情况半年报和年终预报

统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送方式

（一）系统填报。统计数据采用网络系统填报，逐级审核、

汇总、上报。具体请登录广东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服务平台（网

址：http://3z.gdagri.gov.cn/）填报。操作流程：登录平台→

输入用户名及密码、校验码→进入层级统计系统→选择半年报

（年终预报）模块→基础数据处理（填报、审核、上报等）。填

报过程中有何技术问题，请与广州市贝佳软件开发有限公司联

系。

（二）书面报送。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按照统计报表表

式（附件 1）以正式文件报送我厅（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），同

时发送电子版。分析报告及异动说明发送至邮箱。



（三）时间要求。2019 年农村经营管理情况半年报和年终

预报分别于 2019 年 7 月 5 日前和 11 月 20 日前完成。

二、有关要求

各地要高度重视,精心部署，切实做好组织、协调和指导工

作，抓好落实，把好审查审核关，确保数据的准确性。

附件：1.农村经营管理情况半年报和年终预报统计报表表式

2.农村经营管理情况半年报和年终预报统计报表指标

解释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

2019 年 6 月 13 日

（联系人：省农业农村厅罗树德，联系电话：020-37289600，

电子邮箱:gdnchzjjzdc@163.com；广州市贝佳软件开发有限公司

联系电话：020-38259200、3825920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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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填报单位：

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

甲 乙 丙 1

一、农业生产托管情况 - -

农业生产托管面积 1 万亩

⒈耕 2 万亩

⒉种 3 万亩

⒊防 4 万亩

⒋收 5 万亩

服务组织数量 6 个

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7 个

⒉农民专业合作社 8 个

⒊农业企业 9 个

⒋其他 10 个

二、农民专业合作社情况 - -

专业合作社数 11 个

⒈种植业 12 个

其中:(1)粮食产业 13 个

(2)蔬菜产业 14 个

⒉林业 15 个

⒊畜牧业 16 个

其中:(1)生猪产业 17 个

(2)奶业 18 个

(3)肉牛羊 19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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⒋渔业 20 个

⒌服务业 21 个

其中:农机服务业 22 个

⒍其他 23 个

专业合作社成员数 24 万个

其中：农民成员 25 万个

土地股份合作社数 26 个

三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情况 - -

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情况 - -

⒈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村数 27 个

⒉一事一议筹资金额 28 万元

⒊一事一议酬劳工日数 29 万个

农民负担信访件（次）数 30 件（次）

其中：已办理完结的件（次）数 31 件（次）

查处涉及农民负担案(事)件数 32 件

处理违规违纪人数 33 人

农村经营管理情况半年报和年终预报统计报表表式

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

甲 乙 丙 1

退还违规违纪金额 34 万元

四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情况 - -

已审计单位数 35 个

其中: 违纪违规单位数 36 个

已审计资金总额 37 万元

其中:违纪违规金额 38 万元

审出违纪违规案件数 39 件

单位负责人： 统计负责人： 填表人： 报出日期：201 年 月 日

指标平衡关系：

6=7+8+9+10；11=12+15+16+20+21+23；

指标 1=0.36×指标 2+0.27×指标 3+0.1×指标 4+0.27×指标 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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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1.农业生产托管面积：农业生产托管是指拥有土地经营权的

农户或新型经营主体，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耕种防收等一个或多

个环节的农事活动，以有偿方式委托给具有相应服务能力的农业

组织或个人代为完成的一种农业服务方式。其面积通过设定综合

托管系数（依据农业机械化水平、各环节农业生产服务成本等因

素确定），对耕、种、防、收各环节面积加权计算得出。计算公

式为 A=0.36A1+0.27A2+0.1A3+0.27A4。其中，A为农业生产托管服

务面积，A1、A2、A3、A4分别为耕、种、防、收各环节托管服务面

积。

2.按服务环节划分的托管服务面积：即指耕、种、防、收四

环节托管服务面积。

3.服务组织数量：指提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各类服务主体

数量，主要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

等，不包括没有直接提供托管服务的中介组织、专业化服务能力

不强的农户。

4.（农民）专业合作社数：指截止调查期末，符合《农民专

业合作社法》关于专业合作社的性质、设立条件和程序、成员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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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与义务、组织机构、财务管理等要求的名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

的农民互助性经济组织数量，包括已在工商部门登记和虽未登记

但符合上述要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，不包括以公司等名称登记注

册的股份合作制企业、社区经济合作社、供销合作社、农村信用

社等。

5.种植业（合作社）：指以粮食作物、经济作物、园艺作物

等农作物生产经营服务为主，涉及产品加工、仓储、运输、销售

服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。

6.粮食产业（合作社）：指以谷物、豆类、薯类生产经营服

务为主，涉及加工、仓储、运输、销售服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

量。

7.蔬菜产业：指以蔬菜生产经营服务为主的农民专业合作社

数量。

8.林业（合作社）：指通过栽培林木以获取木材、林产品及

其加工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。

9.畜牧业（合作社）：指以畜禽养殖、繁育为主，涉及产品、

牧草、饲料的加工和销售服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。

10.生猪产业（合作社）：指通过饲养、繁育取得生猪产品

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。

11.奶业（合作社）：指通过饲养奶牛、奶羊获取牛奶、羊

奶及加工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。

12.肉牛羊产业：指通过饲养、繁育取得肉牛羊产品的农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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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合作社数量。

13.渔业（合作社）：指以水产养殖、繁育及捕捞为主，涉

及产品加工和销售服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。包括海水渔业和

淡水渔业。

14.服务业（合作社）：指专门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产前、产

中、产后服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。

15.农机服务（合作社）：指以提供农机作业服务为主的农

民专业合作社数量。

16.其他（合作社）：指除种植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、

服务业以外的农村各行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。

17.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数：指截止调查期末，农民专业合

作社在册成员数量。

18.（农民专业合作社）农民成员数：指农民专业合作社在

册成员中身份为农民的成员数量。

19.土地股份合作社数量：指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方式为

主组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。

20.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村数：指截止调查期末，依据有关

政策规定，经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履行规定的审批程序，为开展

村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、植树造林、修建村内道路、农业综合开

发等集体生产生活公益事业，当年要向本村农民筹资、筹劳的总

村数。

21.一事一议筹资金额: 指截止调查期末，经民主程序讨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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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按规定审批开展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村中，当年已向农民实际

收取的一事一议筹资（包括以资代劳）的资金总额。

22.一事一议筹劳工日数：指截止调查期末，经民主程序讨

论并按规定审批开展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村中，当年农民实际为

农田水利基本建设、植树造林、修建村内道路、农业综合开发等

集体生产生活公益事业义务出劳的工日数。

23.农民负担信访件（次）数：指截止调查期末，当年县级

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构收到、接待的和省市两级直接处理的涉及

农民负担的信访件数和来访人员次数。县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

构负责填报其收到、接待的和中央、省（区、市）批转的来信来

访数据，省市两级分别填报本级直接处理的来信来访数据。

24.已办理完结的件（次）数：指截止调查期末，当年收到、

接待的和中央、省（区、市）批转的涉及农民负担的来信来访中，

对有关事实已经核实并由政府或有关部门提出明确处理意见、得

到落实的来信来访件（次）。

25.查处涉及农民负担案（事）件数：指截止调查期末，当

年县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构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直接查处的

各种涉及农民负担的案（事）件数。

26.处理违规违纪人数：指截止调查期末，当年查处的涉及

农民负担的案（事）件中，对涉及农民负担的案（事）件责任人

给予党纪、政纪处分或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数。

27.退还违规违纪金额：指截止调查期末，当年查处的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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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负担的案（事）件中，退还农民、村级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

社的违规收取的资金额。

28.已审单位数：指截止调查期末，当年农村经营管理审计

机构已审计并作出结论、且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申请复审的独立核

算单位数量。如果一份审计报告包括多个被审单位，应按被审单

位如数填列。定期审计的单位，无论周期长短，年内均按一个单

位统计。复审单位只在终审时，按一个单位初审机构统计。

29.违纪违规单位数：指截止调查期末，当年已审单位中有

违纪违规问题的单位个数。

30.已审计资金总额：指截止调查期末，当年审计单位拥有

的资金总额。

31.违纪违规金额：指截止调查期末，当年在审计结论中确

定的各项违反财经纪律事项所涉及的资金总额。如经复审则以终

审结论确定的违纪违规金额为准，注意避免重复统计。

32.审出违纪违规案件数：指截止调查期末，当年已审单位

中发现存在个人或集体贪污公共财物或其它严重违反财经纪律

的行为，由审计机构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办理的案事件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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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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